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力瑞专业高效代理

产品名称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力瑞专业高效代理

公司名称 深圳市力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面议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源路168号名优工业
产品展示中心A座713

联系电话 86-755-83673978 18926400899

产品详情

  力瑞温馨提示：关于做好2014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作的通知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以下简称《认定办法》）和《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08〕362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现将2014年度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复审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复审范围

根据《认定办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有效期为三年，《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上的发证日期为2011年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需参加2014年度的复审。

特别说明：由于历史原因，发证日期为2011年2月的2011年第一批认定的40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需要重
新认定，不在复审范围。

二、复审时间

根据火炬中心相关工作安排要求，为保证复审工作顺利完成，2014年度国家高企复审将集中一批受理，
具体安排如下：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以下称“高企工作网”）电子数据申报受理时间为2014
年5月1日——6月7日；窗口纸质材料收文时间为6月3日——6月10日。

三、申报程序

（一）登陆高企工作网系统，根据要求如实填写系统中的《调查问卷》并提交。

（二）在高企工作网电子数据申报受理时间内如实填写数据，按要求上传文件，并提交数据。

（三）登陆网址：http://www.szsti.gov.cn/，进入高企认定/项目，填写窗口受理申请单。



（四）在窗口纸质材料收文受理时间内按要求提交纸质材料。

有关操作可参考《高企认定工作系统用户使用手册（企业用户版）》
(可从高企工作网下载)及《深圳市2014年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操作注意事项》（附件1）。

四、复审材料

（一）复审基本材料

参加复审的企业应按《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提交资料，主要包括：

1、高企工作网填报生成的《复审申请表》；

2、材料目录；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交复印件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企业近三年开展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活动报告（编写提纲可参考附件2）；

5、知识产权证书（交复印件验原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6、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说明，附加盖公章的大专以上学历科技人员
和研发人员信息表（包括姓名、出生年月、专业技术职务、学历、专业、毕业院校等信息）；

7、近3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主表及附表一（加盖企业公章）；

8、由具资质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
和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的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考中国注协《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专项审计指引》）（原件）（中介机构名单可登陆市财政委网站查询）；

9、经符合《认定办法》规定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现金流量表，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交复印件验原件）；

10、企业近三年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主要包括研发项目数量、投入经费、参与人员数量等概况，每
个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起止年限、投入经费、参与人员、创新点以及所取得成果等，可提供立项合同
（任务书）及验收报告作为附件参考）；

11、企业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的情况说明，可提供产学研合作协议、研发机构简介及相应的设施和
设备明细、企业绩效考核奖励制度等相关证明材料；

12、其他证明材料。

（二）材料装订要求

1、复审材料请使用红色封面，胶装合订成册，加盖骑缝章，在书脊处注明公司名称及申报年度，并尽量
采用双面打印或复印。名称发生变更的企业请在封面注明企业变更前后的名称，以及变更的类型（简单
更名或复杂更名）。

2、请按“（一）复审基本材料”顺序装订，对材料逐页编制页码，并在“材料目录”内注明相应的页码
范围。



3、需提交一份正本，一份副本（复印件），并在封面注明。请申报企业另行保留一份副本备查。

（三）纸质材料提交地点

企业须在本通知规定的窗口收文时间内在市民中心b区行政服务东大厅13—14号窗口提交复审申报材料。

五、重要提示

（一）企业必须在高企工作网上查询确认申请材料已经成功提交后方可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否则申请
将无法进入复审程序。

（二）企业必须认真核查，确保《复审申请表》中的数据和审计报告数据以及申报系统中提交的数据保
持一致，否则按无效申请处理，不予评审。

（三）企业须认真核查财务数据，确保各种报告及报表之间的数据前后一致，如存在差异的须在其他证
明材料中提供合理的书面解释，否则按无效申请处理，不予评审。

（四）税务部门将对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销售收入和申报所得税销售收入进行核查比对，企业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的销售收入与申报所得税销售收入有差异的，须在其他证明材料中提供书面说明。

（五）专项审计报告应体现《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的要求，须包括企业基本情况、近一年高新技
术产品（服务）收入总体情况、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和服务收入明细、近三年的研究开发投入总体情
况和按年度分项目、分经费科目的研究开发费用明细等内容。

（六）申报企业应留意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网站（http://www.szsti.gov.cn/）的“高新企业/项目”栏目
，并保持手机联络渠道的畅通，以免出现错过重要信息提示而导致无法评审的情况。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